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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
建議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
 

 

茲提述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四日有關建議根據

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
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本公司擬就該公告所載之購股權歸屬期補充以下額外資訊： 

 

授予承授人之第一批購股權，可於授出日期起計12個月內歸屬，而總歸屬期則超過12個月。 

 

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認為，鑑於：(i) 該等購股權取決於按表現為基準的歸屬條件（而非

與時間掛鈎的歸屬準則），此乃購股權計劃所訂明董事會可酌情向僱員參與者授予較短

歸屬期的一種情況；(ii) 該等購股權的歸屬須待該公告所載的特定表現目標達成後方可作

實；及 (iii) 向承授人建議授出購股權，旨在激勵及推動彼為本集團的營運、發展及策略增

長作出貢獻，該歸屬安排（包括部分已授出購股權的歸屬期少於 12 個月）較為合適，薪

酬委員會及董事會認為，按照所設計的歸屬安排向承授人建議授出購股權，符合購股權

計劃之目的。 

 

上述額外資訊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的其他資料，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的其餘內

容維持不變。 
 

 承董事會命 

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

 執行董事 

 李中 
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五月八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，即執行董事杜林東先生、李中先生、劉玉杰女士
及段林楠先生；非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錦榮先生、常清先生及
彭永臻先生。 


